[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66920_1]一、项目概况
1.维保目标：定期对设施翻新维护，设备调试，配件更新，外观清洁，日常巡检，及时进行故障排除，保障对采购人的防冲撞设施及控制管理平台软件在出现故障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及时维修（包括软件升级、更换设备配件），确保防冲撞装置正常安全稳定运行。
2.维保范围：共计固定式安全护栏，固定式防冲撞柱，可升降式防冲撞柱，防冲撞感应传感装置（固定式安全护栏）与远程控制系统与传输（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序号
	工作内容
	运维维护要求
	备注

	1
	固定式安全护栏
	对护栏外观、护栏结构设备维护、感应设备、车辆碰撞报警平台系统等设备系统维护。
	通过对各个设备和系统的维护维修，保障设备系统处于良好的正常运行状态，提高系统的有效工作年限。维护维修工作包括每月巡检、日常设备接报维修以及应急处置抢修三部分组成。

	2
	固定式防冲撞柱
	对防冲撞柱外观，磨损清洁、太阳能发光体、以及深埋结构等设备维护。
	

	3
	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对升降防撞柱腐蚀、排污潜水泵、油压泵升降控制器、远程感应系统、电锁、管理软件、升降按钮、电源、电压等设备维护。
	

	4
	防冲撞感应传感装置（固定式安全护栏）与1,2,3号区域冲撞报警系统（控制系统与传输）
	对感应设备电量信号与流量检查、对原管理系统平台升级等设备维护。
	

	5
	远程控制系统与传输以及移动警务专用终端（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对4G WiFi远程控制、控制箱接收、对原后台管理平台升级等设备维护。
	

	6
	移动式车辆阻拦系统
	对设备外观、安装结构完整，快速组装、动力单元等设备维护。
	


2.服务要求
	工作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固定式安全护栏
	1.排查固定式安全护栏外观是否存在破损，掉漆。
2.对固定式安全护栏外观进行翻新维护。
3.检查护栏结构正常，包括栏帽固定，内钢绳索稳固，防冲撞系数。
4.检测感应设备正常运作，充电，感应，接收信号。

	固定式防冲撞柱
	1.排查防冲撞柱外观是否存在剐蹭，破损，反光带缺失，柱体拉丝表面打光清洁。
2.检查太能能固定柱发光体是否老化，对使用年限3年的太阳能发光体及锂电池及时更换。

	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1.检测升降柱电源质量，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升降柱，控制系统接地是否可靠，检测电源线，控制线接线端子有无破损断裂或炭化，对损坏的进行处理和更换。
2.检查升降柱各紧固螺丝，及清楚升降柱灰尘及污垢，检查辅助控制器，及更换绝缘老化的电线。
3.检查排水系统及排污潜水泵工作是否正常，及时排除隐患，检测升降柱是否晃动，是否升降高低不一致，及时调整各连接部件。
4.检查油泵油压是否正常，及时补充或更换液压油，检测各油管接头是否密封。
5.检测4G WiFi远程控制是否正常，及时充值或调整。

	防冲撞感应传感装置（固定式安全护栏）与1,2,3号区域冲撞报警系统（控制系统与传输）
	1.定期检查感应设备电量，每3个月更换充电，确保全部在线，可正常感应使用。
2.检查感应设备NB loT信号与流量，保证传输通畅及时。
3.定期对设备与管理系统平台对接调试，对后台数据作分析管理。

	[bookmark: _Toc23458]远程控制系统与传输以及移动警务专用终端（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1.对4G WiFi远程控制模块、控制箱接收模块进行测试检查；
2.巡检时对可升降防撞柱远程升降测试。
3.对原后台管理平台升级等设备维护。

	移动式车辆阻拦系统4组
	1.检查移动式车辆阻拦是否完好可用。
2.检查安装结构是否完整，能快速组装。
3.检查移动式阻拦的动力单元是否正常运作。



3.使用安装与存放要求
在服务期限内提供免费安装服务，服务响应时间：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
对移动式车辆阻拦设备安排存放点，有以下要求：
（1）存放地点应在安全，通风，阴凉的地方，避免设备受到损坏，影响正常使用。
（2）每次使用拆装后，入库时作常规设备检查，确保下次突发状况能正常使用。
（3）供应商需确保与实施的所有项目内容无缝衔接，否则视为重大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三、维保内容明细
1.维保内容清单
	序号
	维保项目内容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
	固定式安全护栏

	1.1
	翻新维护
	护栏翻新维护保养
	次
	3

	1.2
	防冲撞感应传感装置
	传感装置更新更换与调试测试
	个
	50

	1.3
	固定式安全护栏每月巡检
	专业售后维护人员每月对固定式安全护栏外观形态与结构调整，配件更换等工作
	月
	12

	2
	固定式防冲撞柱

	2.1
	外观维护
	防冲撞柱体外观清洁，拉丝表面打光清洁
	个
	685

	2.2
	太阳能发光体
	太阳能发光体的清洁维护
	个
	685

	2.3
	固定式防冲撞每月巡检
	专业售后维护人员每月对固定式防冲撞柱作巡查维护，配件更换等工作
	月
	12

	3
	全自动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3.1
	液压泵
	液压泵的维护
	个
	90

	3.2
	油缸
	油缸的维护
	个
	90

	3.3
	漏电检查
	柱体内部线路检查
	月
	12

	3.4
	漏油检查
	柱体内部油压检查
	月
	12

	3.5
	柱体整体排污清洁
	防冲撞柱体外观清洁，拉丝表面打光清洁
	月
	12

	3.6
	运行调试，及故障排除，机械故障排除
	每月巡检，排查问题，保障机器正常升降使用
	月
	12

	4
	1,2,3号区域冲撞报警系统（控制系统与传输）

	4.1
	1,2,3区域冲撞报警系统
	冲撞报警系统更新维护与功能升级，数据统计，分析，运用更全面，专人维护系统故障
	套
	1

	4.2
	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续费及更新维护
	套
	1

	5
	升降柱控制系统与远程控制系统

	5.1
	电路控制箱养护
	遥控及手动运行测试与漏电检测
	个
	14

	5.2
	PDA远程控制系统升级与调试
	远程遥控全自动可升降式防冲撞柱运行测试
	套
	1

	6
	移动式车阻护栏

	6.1
	移动式车阻护栏每月巡检
	移动式车阻护栏每月巡检，根据浦东分局要求，当有大型安保活动需配合安装调试移动式车阻护栏
	月
	12



2.备品备件要求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护栏柱帽
	个
	10
	

	2
	护栏内扣
	个
	10
	

	3
	链接钢条
	根
	10
	

	4
	外观保护卷
	卷
	10
	

	5
	护栏底座
	个
	10
	

	6
	护栏立柱
	根
	10
	

	7
	防冲撞感应传感装置
	个
	50
	

	8
	底座螺丝
	颗
	50
	

	9
	帽盖螺丝
	颗
	50
	

	10
	排水系统
	套
	10
	

	11
	油漆
	桶
	5
	

	12
	升降柱控制系统
	套
	1
	

	13
	远程控制系统
	套
	1
	

	14
	水泵
	个
	10
	

	15
	液压油缸
	根
	10
	

	16
	液压动力泵
	个
	10
	

	17
	电磁阀门
	个
	10
	

	18
	限位传感器
	个
	10
	

	19
	液压油管
	个
	10
	

	20
	灯带
	条
	100
	

	21
	主控板
	块
	5
	

	22
	副控板
	块
	5
	

	23
	电源接触器
	个
	5
	

	24
	电容
	个
	5
	

	25
	太阳能发光体灯头
	个
	300
	

	26
	铝合金灯盖板
	块
	10
	

	27
	移动式车阻护栏
	套
	4
	

	28
	防冲撞系统平台
	套
	1
	

	29
	云服务器
	台
	1
	

	30
	可升降式防冲撞柱
	根
	12
	

	31
	物联网流量卡
	张
	10
	20G/月

	32
	PDA
	台
	10
	无



3.运维内容及技术要求
通过对各单位系统的维护维修，保障系统设备处于良好的正常运行状态，提高系统的有效工作年限。维护维修工作包括每月巡检、日常设备接报维修以及应急处置抢修三部分组成。
（1）每月巡检
建立台账，每月对现有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每次检查由两人一组，巡检时发现存在故障的设备当场处理，不能当场处理给出具体时间作出维修安排，及时解决。
检查后，把运行状况详细登记在台账存档，与采购人具体负责人双方签字认可。
（2）日常设备接报维修
2.1现场维修
维护维修单位故障点排查不得超过24小时，故障恢复不得超过48小时。现场维修人员主要工作如下：
现场故障排查；准备备件更换故障设备；感应设备排查和维修；设备拆除与返修；更换配件登记；其他配合采购人的工作
2.2设备维修
维护单位在维修过程中应承担维修各系统的主要设备。包括护栏柱帽，护栏内扣，链接钢条，外观保护卷，护栏底座，护栏立柱，感应设备，底座螺丝，帽盖螺丝，排水系统，油漆，升降柱控制系统，远程控制系统，水泵，液压油缸，液压动力泵，电磁阀门，限位传感器，液压油管，灯带，主控板，副控板，电源接触器，电容，太阳能发光体灯头，铝合金灯盖板，移动式车阻护栏，防冲撞系统平台，云服务器，可升降式防冲撞柱，物联网流量卡，PDA等材料。
维护单位承担故障设备的维修任务，且要承担采购人提出的其他相关修理要求。
（3）应急处置及抢修
接到紧急报修后，应在1小时内赶赴现场，判断故障，及时恢复。如设备出现故障，将详细情况通知分局相关负责人并先期提供备件，及时恢复。
具体要求：
3.1维护维修单位接到报修通知后的1小时之内到达现场，现场能解决问题马上修复，现场不能解决的，应将备件及时更替后以保障先期正常设备运行，待原损坏设备修复后在予以替换。
3.2抢修工作完成后须填写上门任务单，列明注明维修内容，时间等，由维修人员签字，一式两份，由采购人分管负责人签字认可后存档。
（4）设备系统使用培训
4.1根据采购人需求定期对新增民警进行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项目介绍，如何操作可升降式防冲撞柱与车辆碰撞系统，常见使用问题及处理解决办法。

四、人员要求
成交单位需为本项目配备专职专业维护人员，7*24小时响应。
维护人员需接受采购人统一调配、指挥，并接受采购人考核，对于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人员，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要求更换人员。

五、考核管理要求
1.维护保养
每月对系统设备进行一次维护保养。每次例保完成后，填写维护保养工作记录表，经双方签字有效。若未按约定进行维护保养，每少一次，接受扣除考核款的5%，扣除上限为考核款的20%。
2.备件使用情况
成交供应商对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备品备件使用情况逐一记录，并向采购人提供详细清单以供核查。如采购人在抽检中发现与实际使用数不符的，接受每次扣除考核款的5%。扣除上限为考核款的20%。
3.应急抢修服务
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按合同约定时间内到达现场，每次检查维修后，填写维修记录表，交采购人负责人签字。若成交供应商未在约定时间内到达现场，接受每晚点1小时，扣除考核款的5%，扣除上限为考核款的20%。
4.系统更新
成交供应商对原冲撞报警系统更新维护与功能升级，PDA远程控制系统升级与调试，保证正常使用，逾期未按时完成的，扣除上限为考核款的20%。
5.设备更新及维修
运维过程中采购人提出需更换及维修设备的，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及时响应。逾期未按时完成的，接受每次扣除考核款的5%。扣除上限为考核款的20%。
六、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七、结算原则和付款方式
1.结算原则：
（1）包括项目服务要求确定的内容，并达到效果所需的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费用。
（2）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政策调整因素、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任何风险因素，供应商应自行考虑，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采购文件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做任何调整。
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
（2）供应商完成备品备件供货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20%
（3）合同服务期满，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
（4）在项目验收完毕，审计结束后，按审计结果及合同履约情况支付剩余款项；送审决算价不得超过合同价。如审计价高于合同价，以合同价结算。
八、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保密要求如下:
1.明确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采购项目保密管理工作。
2.明确保密责任和人员分工，建立文件材料管理、向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提供或发布信息及其他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等各项保密管理制度，落实采购项目业务工作与保密工作同步开展。
3.相关文件材料向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提供、发布或其他方式信息公开、提供给第三方前，应书面告知采购人拟发布（提供）文件材料的网站或渠道、文件材料种类和内容、时间节点、发布（提供）目的等信息，并得到采购人相关材料已经过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并属于主动公开的文件材料，同意公开的书面确认（须具备签名、日期和公章）。未经采购人书面确认，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采购项目文件材料或将采购项目文件材料提供给第三方。明确知悉并理解采购项目文件材料中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的文本或标题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的图片（表格）属于不宜公开内容；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采购项目材料内明确不宜公开的内容。
4.明确知悉并理解提供给采购人的材料可能上传至国际联网的站点（互联网）主动公开。落实材料保密审查，保证所提供的材料中不包含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敏感信息。应对商业秘密等其他不宜公开内容最大限度作隐蔽处理；确属无法隐蔽的，应在材料中以灰色背景突出显示不宜公开内容的文本或图片（表格）的标题。
5.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所有拟参加项目人员的背景资料，对拟参与采购项目的人员进行审查、开展保密教育并组织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内容应征求采购人意见，并向采购人提供协议的副本等相关资料。采购人根据审核情况有权提出人员变更要求。
6.参加项目人员严格保守在工作中所涉及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
7.参加项目人员不得擅自记录、复制、拍摄、摘抄、收藏、泄露在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严禁将公安机关内部会议、谈话内容泄露给无关人员；严禁将工作中涉及的相关合作内容及实施规划透露给无关人员。
8.参加项目人员应服从采购人的安排，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议规定工作，不得将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文件材料（包括内部发文、各类通知及会议记录等）内容泄露给无关人员；不得翻阅与工作无关的文件和资料，不得从事其他与合作无关的工作。
9.参加项目人员如需使用公安信息网，应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公安信息网使用相关规定，严禁“一机两用”。不得将从公安信息网上获得的警务工作相关信息透露给无关人员；严禁私自下载、拷贝计算机内的各类信息；不得擅自携带保管涉及项目建设内容的各类载体；严禁将公安信息系统的程序、账号口令等泄露给无关人员。
10.参加项目人员不得带领无关人员参加项目或进入采购人办公场所。
11.不得泄露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公安机关科研、发明、装备器材及其技术资料等信息；参加项目人员不得发表涉及合作过程中涉及的技术文档和论文，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合作具体内容或项目案例进行演示或宣传。
12.参加项目人员不得泄露采购人咨询的项目内容、技术措施、目的效果等信息，严格保管调研报告、技术参数等各类文件、材料。
13.参加项目人员在采购各流程环节中应严格保守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严格保管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评标（评审）标准、评估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等材料。
14.参加项目的人员原则上最低服务期限为1年。
15.参与该采购项目的人员接受采购人的保密管理。
16.参加项目人员因服务期满或中途离岗的，不得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和各类敏感信息。
17.接受采购人就该采购项目的保密工作检查（调查）。
18.发生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或有关敏感信息泄露的，参加项目人员应立即向采购人报告并提交具体书面报告，积极协助采购人及有关保密部门进行查处。
19.落实保密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明确的其他保密管理要求。
20.未充分履行保密责任而造成失泄密或敏感信息泄露，须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相应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对保密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授权人）签字。

